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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则 

第一条 

本附加保险合同是家庭财产类保险合同（以下简称“主险合同”）的附加合同。本附加

保险合同的未尽事宜，以主险合同为准。主险合同效力终止，本附加保险合同同时终止；主

险合同无效，本附加保险合同亦无效。若主险合同与本附加保险合同条款互有冲突，则以本

附加保险合同条款为准。 

本附加保险合同由保险单及所附条款、主险合同条款、投保单、合法有效的声明、批注、

附贴批单及其他有关书面文件构成。 

保险责任 

第二条 本附加条款项下，保险标的坐落地址内(以载明于保险单的地址为准)，主险条

款承保的房屋和(或)室内装修，发生主险条款中约定的保险事故时，保险人按照第一危险赔

偿方式(见释义 1)进行赔偿。 

释义 

1、第一危险赔偿方式:在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时，不论是否足额投保，保险人按实际

损失赔偿，而不是按保险金额与保险价值的比例承担责任，但最高赔偿金额不得超过保单载

明的保险金额。 


